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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1）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新創綜合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下文附註 1所列之基準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3,758 11,862

銷售成本 (80,534) (16,724)

毛利／（毛損） 3,224 (4,862)

其他收入及收益 636 741
銷售與分銷開支 (664) (742)
行政開支 (9,577) (7,239)

經營業務虧損 4 (6,381) (12,102)

融資成本 (1,842) (3,295)

除稅前虧損 (8,223) (15,397)

稅項 5 －－－－－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223) (15,397)
少數股東權益 (928)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9,151) (1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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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6 －－－－－ －

每股虧損 7
－基本 (0.008)港元 (0.05)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
準則第 25項「中期財務報告」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
規定而編製。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制基準與本公司編
製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沿用者相同。

2.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以本集團之業務分類，作為其主要呈報方式。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項業務之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而設立其架構
及進行管理。本集團各項分類業務，均代表不同之策略性業務單位，其各自提供之
產品與服務所承受之風險與可獲回報，均各不相同。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要如下：

(a) 玩具業務
‧ 學行車分類業務為製造及買賣兒童座車，其附有可發聲之喇叭及可轉動之駕
駛盤；

‧ 腳踏車分類業務為製造兒童單車、三輪車及滑板車；及

‧ 其他玩具分類，包括製造及買賣學前玩具、塑膠用品以及其他時尚玩具。

(b) 供應及採購業務
供應設備、貨物及相關服務，其中包括（但不只限於）辦公室設備、辦公室用品及
供應遠洋郵輪使用之機器、零件、機油及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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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 核）

玩具業務 供應及

學行車 腳踏車 其他 小計 採購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來客戶之銷售 10,520 3,428 4,305 18,253 65,505 83,75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95 64 80 339 － 339

總額 10,715 3,492 4,385 18,592 65,505 84,097

分類業績 (2,594) (880) (1,073) (4,547) 3,794 (753 )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297

未分配開支 (5,925 )

經營業務虧損 (6,381 )
融資成本 (1,842 )

除稅前虧損 (8,223 )
稅項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223 )
少數股東權益 (928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9,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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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 核）

玩具業務

供應及
學行車 腳踏車 其他 小計 採購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來客戶之銷售 5,771 4,230 1,861 11,862 － 11,862
其他收入及收益 76 55 24 155 － 155

總額 5,847 4,285 1,885 12,017 － 12,017

分類業績 (2,982) (1,931) (1,563) (6,476) － (6,476)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586

未分配開支 (6,212)

經營業務虧損 (12,102)
融資成本 (3,295)

除稅前虧損 (15,397)
稅項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5,397)
少數股東權益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15,397)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之售出貨物發票值淨值。

4.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截至本期間之經營業務虧損經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004 5,257
員工成本 6,236 5,143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本期間內並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於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當時之適用稅率，並
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譯及慣例而計算。本集團並無在其他地區產生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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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未
經審核綜合虧損淨額 9,15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虧損淨額： 15,397,000港元）及期間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102,720,190
股（二零零三年： 335,812,912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尚未行使可換
股票據及債券對該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披露每股攤薄虧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達 83,758,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 11,862,000港元，上升 606％，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虧損淨
額 9,15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為 15,397,000
港元）。營業額及業績有所改善，主要由於本集團在亞太區之供應及採購業務
所作之貢獻。

本集團與一獨立第三方成立一間名為「源製有限公司」之合營公司，其中，本
集團與獨立第三方分別持有 51%及 49%之股東權益。透過此合營公司，本集團
成功擴闊客戶網絡以及與顧客建立互信關係。令人鼓舞的是，本集團於玩具業
務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54％。然而，由於原油價格於本期間維持在高水
平，導致用於本集團主要產品－學行車之塑膠原料價格上升，使本業務於回顧
期間之整體表現，仍屬虧損經營。塑膠原料價格持續攀升，無疑令玩具業經營
環境更為困難。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成立一間名為 Xin Procurement and Trading Pte. Ltd. （「Xin
Procurement」）之合營公司，其中，本集團與關連人士分別持有 51% 及 49% 之股
東權益，並透過成立此合營公司，在亞太區從事供應及採購業務。Xin Procurement
在二零零四年四月開始業務運作，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營業收入來源。於回顧期
間，Xin Procurement錄得65,505,000港元之營業額及未經審核分類業務溢利 3,794,000
港元。透過控制來源網絡，擴大客戶基礎，再加上全球經濟復甦之利好因素，
管理層深信，本集團已做好足夠裝備，擴展業務於採購業範疇之上，這將為本
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來源。

流動現金及財務狀況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 73,513,000港元，股東資金於結算日之總額
約為 717,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即代表從銀行、財務機構及貸款
提供者所提供之附帶利息貸款總額）約為 64,162,000港元，該等債項於一至兩年
內到期，而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股東資金）為 89.49。總負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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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 40,784,000港元為定息計算，而 23,378,000港元為浮息計算。除約 22,617,000
港元以人民幣面值計算外，所有其他負債均以港元面值計算。於結算日，銀行
貸款總額達 22,617,000港元，均透過本集團總值 42,623,000港元之物業按揭作抵
押。

為鞏固本集團之資本基礎，以及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即時資產折現能力與
現金流量，本公司董事正考慮實行不同之籌集資金方案，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私人配售、公開發售或供股配售本公司新股份。

仍未了結之訴訟

於以往年度若干供應商及其他債權人就已供應貨品及所提供服務連同利息、成

本及／或其他寬免合共約 2,129,000港元向本集團提出未償還應收貿易賬款索償，
該賬款亦已作出全數撥備。

董事認為，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就上述全
部索償作出充裕之撥備。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之全職僱員總數為 443人，  當中包括長
駐中國之職員 428人及長駐香港之職員 15人。本集團除向僱員提供優厚之薪酬
福利外，亦可授出購股權以吸納及挽留優秀人才。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展望

監察與評估玩具業務，進一步發展供應及採購業務，實施成本控制措施；以及
考慮其他可盡量擴大股東投資回報之方案，均為本集團之主要策略。董事相信，
集團能於未來數年，改善業務之邊際利潤與營業額。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在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應用守則」），
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應用守則第 7段之規定指定任期。所有董事（除執行主
席外，其他包括但不限於非執行董事）須輪值告退，並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
本公司全部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彼等已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 7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包括審閱截至此回
顧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詳細中期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
他相關資料，以符合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之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
至 46(6)段之規定。在過渡安排下，該等規定仍然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
開始之會計期間之中期業績報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勞明智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勞明智先生（主席）、余偉文先生、黃偉盛
先生、黃偉傑先生、黃兆麟先生及黃應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泰先
生、劉璞琳先生及高廣垣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